
证券代码：603518         证券简称：锦泓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9 

转债代码:113527         转债简称: 维格转债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融资提供担保补充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南

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维格”)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8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系由于相关贷款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进行延期，相应担保期间

亦作出相应的延期，同时新增公司部分子公司作为新增担保人。该等担

保事项缓解了公司资金需求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 本次担保概述  

2017 年，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支行就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项目贷款达成一致，签定

不超过人民币 1,775,520,000 元的银团贷款合同并获得相应贷款。相关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17年 3月 14日披露的《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企业向招商

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9）。 

在该项贷款协议项下，公司及相关主体为该项贷款提供担保。相关情况见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维格娜



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等公告。 

鉴于该等借款的初始到期日到期，公司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并经与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协商，拟将截至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借款人

在贷款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800,000,000 元的贷款的到期日

延期至 2022年 2月 28日。 

在该项贷款合同项下，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作为保证

人为该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质押王致勤持有的公司 4,200 万股股

票；公司相关子公司为该等借款提供房地产抵押、商标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

担保措施。鉴于各方拟就尚未偿还部分的贷款的到期日作出延期，贷款合同项下

的前述担保期间亦作出相应的延期，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此外，各方拟签署的

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拟将上海维格娜丝时装有限公司、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

司、南京弘景时装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维格娜丝时装有限公司作为新增保证人。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026.5993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致勤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60层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设计、生产、销售；时装面料、辅料、鞋帽、箱包、

皮革制品、仿皮革及仿皮毛制品、首饰与配饰的设计、开发与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与咨询；信息技术服务；会计、税务服务；

文化活动组织策划；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639,656,365.56元人民币，总

负债3,971,542,015.14元人民币，净资产2,668,114,350.42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59.82%。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781,820,086.54元人民币，

总负债3,957,313,836.13元人民币，净资产2,824,506,250.41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58.35%。 

 

（二）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及补充

协议： 

经营范围：服装产业投资及相关的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370%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00 33.3210% 

杭州金投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80,000 66.6420% 

合计  270,100 100%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单位。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576,476,790.39元人民币，总负债

2,751,449,234.88元人民币，净资产825,027,555.51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76.93%。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260,758,633.64元人民币，

总负债2,440,942,987.61元人民币，净资产819,815,646.03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74.86%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相关贷款及担保事项，系为了实现公司对Teenie Weenie品牌及该品牌相关

的资产和业务的收购。相关情况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

司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5）等公告。 

本次担保系由于相关贷款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进行延期，相应担保期间亦作

出相应的延期，同时新增公司部分子公司作为新增担保人。该等担保事项缓解了

公司资金需求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相关主体为贷款合同项下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致勤、宋艳俊回避表决。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宋艳俊为公司、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协议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

易；此外，其他相关主体亦为融资协议项下贷款提供担保。该等事项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累积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公告披露的担保事项外，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维格娜丝意

大利有限公司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房屋租赁协议项下的

房屋租赁费用及相关税费总额不超过800万欧元。对于该次担保，详见公司于2017

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为意大利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与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相关

的8亿元人民币，以及上述为全资子公司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800万欧元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19日 


